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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明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明院纪〔2020〕4 号 

  

中共三明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印发 
《第二阶段疫情防控工作监督检查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确保我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二阶段（春季学期网络

在线教学阶段）工作各项措施和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

根据 2 月 18 日校党委会议和春季学期工作视频会议精神，

按照学校 2 月 13 日下发的《三明学院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开展春季学期工作的部署方案》部署和要求，校纪委

制定《第二阶段疫情防控工作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现予以

发布，请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三明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0 年 2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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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疫情防控工作 
监督检查工作方案 

 
为确保我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各项措施和要求落

实、落细、落到位，根据 2月 18日校党委会议和春季学期

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学校 2月 13 日下发的《三明学院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展春季学期工作的部署方案》

部署和要求，校纪委将于 2月下旬对第二阶段（春季学期网

络在线教学阶段）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监督检查，现将有关工

作部署如下。 

一、督查目的 

督促校内各单位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不折不扣落实落细

校党委各项决策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

按照“赢在防上，防在前头，严在实处”要求，做到“坚定

信心、绝不掉以轻心，坚决落实、绝不溃于蚁穴，坚守阵地、

决不输入一例”，全力维护我校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二、督查内容 

1.“一院一策”、“一人一档”落实情况。各单位根据

学校防控总体要求，结合岗位职责和实际工作，制定相应具

体的应急预案、实施细则和操作流程情况；各单位动态掌握

归口管理的师生员工行程和健康状况，严格执行日报告、零

报告制度，做好登记造册情况；开学前两周，精准掌握师生

员工返校前 14 天居家观察健康情况，以及确诊病例、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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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接触情况；针对三类人员以及

三类区域人员实行归口管理、分类施策情况。 

2.校园封闭管理，落实“五个一律”情况。严格落实教

育部“五个一律”要求，对校园实施封闭式管理，实行严格

出入管控，所有入校人员均实行预审预批，必须经审核批准、

出示证件、测量体温、佩戴口罩、实名登记后方可进入情况；

每日公布进出校园人员名单情况。 

3.值班值守、应急处置情况。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值班和

领导带班制度情况，值班人员在岗在位、电话畅通情况；疫

情应急处置工作预案各项准备工作落实情况。 

4.网络教学、网络办公工作情况。除保障网络在线教学、

管理运转、应急防护等急需的极少数人员轮流入校值班外，

其他人员居家办公、网络办公，保障网络在线教学工作运行

情况。 

5.环境整治、服务保障情况。食堂、宿舍、教室、办公

场所、厕所、电梯和隔离区域等密集场所的卫生消毒，配备

必要的洗手液、肥皂、纸巾情况；加强食堂等安全监管监测，

严格落实食堂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严格落实食堂

进货管理制度情况；校内隔离点相关准备与管理工作准备情

况；通过实地和视频等方式分类分次组织学校各类人员学习

防控知识和疫情应急处置预案，掌握学校防控工作流程和各

项预案、制度情况。 

三、督查人员及分工 

校纪委书记詹学齐负责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总体安

排，校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分三组对二级学院开展督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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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如下： 

第一组：黄建总 阴旭杰 吴智灵 

负责督查的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第二组：夏志勇  刘东华 

负责督查的学院：资源与化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海

峡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三组：张长华 李姝 

负责督查的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海外学院（外国语学

院）、体育与康养学院、教育与音乐学院 

对机关各部门开展督查人员另行安排。 

四、督查方式 

1.查阅核实材料。对各单位报送的“一院一策”、“一

人一档”等材料进行核查。 

2.电话随机调查。原则上按照不低于二级学院教师总数

的 10%、班级总数的 20%及相关班级学生数的 10%比例，对各

学院落实学校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情况进行随机调查。 

3.实地明察暗访。 

五、工作要求 

1.各单位要落实好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各二级学院于 2

月 23 前，将“一院一策”工作方案（电子版）报送纪检监

察室办公平台。 

2.各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落实监管职责，并将疫情防

控和教育教学工作相关材料（电子版）及时报送纪检监察室

办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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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工作联络人：阴旭杰（电话：13559091100， 

短号：61100） 

 

 

  

 

 

 

 

 

 

 

 

 

 

 

 

 

 

中共三明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0 年 2月 21日 

 

 

三明学院纪检监察室        2020 年 2 月 21 日印发 


